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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恒 01F20260333-01 号 

致：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的委托，作为其主承销重庆臻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臻宝科技”）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

目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28 号]）（以下简称“《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上

证发[2025]46 号）（以下简称“《首发承销细则》”）、《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承销业务规则》（中证协发[2023]18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

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

原则，在对发行人及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充分核查验证的

基础上，独立、客观、公正地出具本法律意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

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及本所律师特别声明如下： 

1. 本法律意见仅依据相关各方向本所提供的全部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扫描文件及相关人员的证言出具。本所律师已得到相关各方主体的保证，其已提

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全部材料或证言，该等材料或证言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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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有关副本材料或

复印件与原件一致；该等文件中的签字和印章均真实有效。 

2. 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出具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相关事实发表法律

意见，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专业技术、商业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

表任何意见。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

本所律师依赖于相关方出具的证明文件及证言。 

3. 本法律意见描述或引用法律问题时涉及的事实、信息和数据是截至本法

律意见出具日相关方提供给本所律师的受限于前述规定的有效的事实和数据。本

所律师并不调查和认证文件所包含任何事实性陈述和保证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

他申请文件一起上报。本所同意主承销商引用本法律意见的内容，但不得因引用

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 

本法律意见仅供本次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 

一、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及配售数量 

（一）战略配售方案 

发行人发行前总股本 11,646.7696 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3,882.2600 万

股，发行股份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约为 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

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15,529.0296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股票数量为 776.4520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20.00%。 

根据战略配售方案，并经核查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之间签署的认

购协议，拟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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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战略配售对象名称 类型 

拟认购金额

上限（万元） 

拟认购股数

上限（万股） 

获配股

票限售

期限 

1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证投资”） 

参与科创板跟投的保荐

人相关子公司 
— 194.1130 24 个月 

2 

中信证券资管臻宝科技1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臻宝科技

1 号员工资管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2,650 

388.2260 

36 个月 

3 

中信证券资管臻宝科技2号员工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臻宝科技

2 号员工资管计划”） 

916 36 个月 

4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兆易创新”）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5,000 — 12 个月 

5 
上海华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虹投资”） 
5,000 — 12 个月 

6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晶合集成”） 
5,000 — 12 个月 

7 
池州万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池州万业”） 
5,000 — 12 个月 

8 
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电控产投”） 
5,000 — 12 个月 

9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通富微电”） 
2,500  12 个月 

10 
海南南佰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南南佰”） 
2,500 — 12 个月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不足 1 亿股（份）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数量应当不超过 10 名，战略配售证券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证券数量的比例应当

不超过 20%。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的

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初始认购比例

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5%，符合《首发承销细则》第三十八条、第五

十一条和《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情况 

1、中证投资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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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青岛市崂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于 2025年 5月 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中证投资成立于 2012 年 4

月 1 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中证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12591286847J 

法定代表人 方浩 

注册资本 1,300,000 万元 

营业期限 2012 年 4 月 1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 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 号国际金融广场 1 号楼 2001 户 

经营范围 

金融产品投资，证券投资，股权投资（以上范围需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登记，未经金融监管部门依法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中证投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本所律师认为，中证投资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中证投资的股权结构及跟投资格 

根据中证投资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全资子公司，中信

证券持有中证投资 100%的股权。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2018 年 1 月 17 日公告的《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

公司及另类投资子公司会员公示（第七批）》，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另类投资

子公司。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中证投资系中信证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持有其 100%的

股权，中信证券为中证投资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根据《首发承销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配售”的规定、第四章关于“科创

板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的规定，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作为参与科创板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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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首发

承销细则》第四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经核查，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中证投资持有发行人 131.11 万股股份，占比为 1.13%；

中信证券通过发行人股东长存产业投资基金（武汉）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

海浦宸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合计持有发行人不超过 0.06%的

股份。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中证投资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信证券 2025 年年度报告，中证投资 2025 年末的总资产为 2,265,120

万元，净资产 2,015,243 万元，2025 年实现营业收入 208,058 万元，净利润 198,597

万元。中证投资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同

时，根据中证投资出具的承诺，中证投资用于缴纳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为其自有

资金。中证投资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

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中证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24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中证投资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中证投资已开立专用证券账户存放获配证券，并与中证投资其他业务的证券

有效隔离、分别管理、分别记账，未与其他业务进行混合操作。中证投资开立的

专用证券账户仅用于在限售期届满后卖出或者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向证券金融公司借出和收回获配证券，不会买入股票或

者其他证券。因上市公司实施配股、向原股东优先配售股票或者可转换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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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增股本的除外。 

中证投资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

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2&3 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 

（1）董事会决议 

根据发行人于 2026 年 4 月 3 日作出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发行

人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的议案》，同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

项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公司本次发行战略配售，资管计划获配的股份数量不超

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 10%。 

（2）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基本情况 

1）臻宝科技 1 号员工资管计划 

产品名称： 中信证券资管臻宝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 1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2026 年 4 月 22 日 

备案时间：2026 年 4 月 29 日  

募集资金规模：2,650 万元 

认购资金上限：2,650 万元 

管理人：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资管”） 

实际支配主体：中信资管，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份额持有人的姓名、职务及份额持有比例如下： 

序号 姓名 
劳动/劳务合

同签署单位 
职务 人员类型 

募集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

份额比例 

1 王兵 臻宝科技 董事长、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600.00 22.64%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7 

序号 姓名 
劳动/劳务合

同签署单位 
职务 人员类型 

募集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

份额比例 

2 夏冰 上海升芯 效率工程总监 核心员工 300.00 11.32% 

3 杨佐东 臻宝科技 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300.00 11.32% 

4 曾德强 臻宝技术 PBG 副总经理 核心员工 200.00 7.55% 

5 冯铁军 
臻宝科技上

海分公司 
CBG 总经理 核心员工 200.00 7.55% 

6 蒋晓钧 臻宝科技 副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200.00 7.55% 

7 张静 臻宝科技 
财务负责人、董事会

秘书 
高级管理人员 130.00 4.91% 

8 陆雄 重庆芯洁 CBG 副总经理 核心员工 120.00 4.53% 

9 陈立 
臻宝科技上

海分公司 
营销项目负责人 核心员工 100.00 3.77% 

10 陈莉 重庆芯洁 交付履行部负责人 核心员工 100.00 3.77% 

11 黄俊杰 臻宝科技 证券事务副经理 核心员工 100.00 3.77% 

12 刘利莹 臻宝科技 营销项目负责人 核心员工 100.00 3.77% 

13 王凤英 上海升芯 行政副经理 核心员工 100.00 3.77% 

14 王文彬 臻宝科技 制造工程部负责人 核心员工 100.00 3.77% 

合计 2,650.00 100.00% 

注 1：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 2：最终获配金额和获配股数待 T-2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注 3：臻宝科技 1 号员工资管计划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即用于支付

本次战略配售的价款为 2,650.00 万元； 

注 4：上海升芯、臻宝技术、上海臻宝、重庆芯洁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全称分别为：上海

升芯电子有限公司、上海臻宝技术有限公司、上海臻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芯洁科技有限公

司。臻宝科技上海分公司为发行人分支机构，全称为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2）臻宝科技 2 号员工资管计划 

产品名称： 中信证券资管臻宝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 2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2026 年 4 月 22 日 

备案时间：2026 年 5 月 11 日    

募集资金规模：1,145 万元 

认购资金上限：9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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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资管”） 

实际支配主体：中信资管，实际支配主体非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 

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份额持有人的姓名、职务及份额持有比例如下： 

序号 姓名 
劳动合同签

署单位 
职务 人员类型 

募集金额

（万元） 

资管计划

份额比例 

1 王兵 臻宝科技 董事长、总经理 高级管理人员 200.00 17.47% 

2 何桥 
臻宝科技上

海分公司 
研发项目负责人 核心员工 80.00 6.99% 

3 陈仕超 湖北芯洁 生产厂长 核心员工 60.00 5.24% 

4 李相烈 
臻宝科技上

海分公司 
营销项目负责人 核心员工 60.00 5.24% 

5 朱仁兵 
臻宝科技深

圳分公司 
营销项目负责人 核心员工 60.00 5.24% 

6 孙逸 臻宝科技 
智造精益项目技

术副经理 
核心员工 55.00 4.80% 

7 李杰 臻宝科技 生产主任 核心员工 50.00 4.37% 

8 孙豫军 湖北芯洁 品质技术主管 核心员工 50.00 4.37% 

9 许红豆 臻宝科技 产品经理 核心员工 50.00 4.37% 

10 邓海滨 重庆芯洁 生产厂长 核心员工 40.00 3.49% 

11 何涛 臻宝科技 
供应商开发部负

责人 
核心员工 40.00 3.49% 

12 雷琪 臻宝半导体 研发项目负责人 核心员工 40.00 3.49% 

13 聂超 臻宝半导体 厂务基建工程师 核心员工 40.00 3.49% 

14 王泉水 
臻宝科技合

肥分公司 
营销项目负责人 核心员工 40.00 3.49% 

15 吴金路 湖北芯洁 营销项目负责人 核心员工 40.00 3.49% 

16 杨翠红 上海臻宝 
FBP（销售）经

理 
核心员工 40.00 3.49% 

17 杨世琨 臻宝科技 开发技术副经理 核心员工 40.00 3.49% 

18 杨璇 
臻宝科技上

海分公司 
营销项目负责人 核心员工 40.00 3.49% 

19 张杨 臻宝半导体 生产主任 核心员工 40.00 3.49% 

20 张震 
臻宝科技武

汉分公司 
AR 客户经理 核心员工 40.00 3.49% 

21 郑宣 臻宝科技 战略市场总监 核心员工 40.00 3.49% 

合计 1,145.00 100.00% 

注 1：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注 2：最终获配金额和获配股数待 T-2 日确定发行价格后确认； 

注 3：臻宝科技 2 号员工资管计划募集资金的 80%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即用于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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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本次战略配售的价款为 916.00 万元； 

注 4：湖北芯洁、重庆芯洁、臻宝半导体、上海臻宝为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全称分别为：湖

北芯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芯洁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臻宝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上海臻宝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臻宝科技深圳分公司、臻宝科技合肥分公司、臻宝科技上海分公司和臻宝科技

武汉分公司为发行人分支机构，全称分别为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重庆臻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和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公司。 

（3）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备案情况 

2026 年 4 月 29 日，臻宝科技 1 号员工资管计划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经备案的产品编码为 SBUX11，管理人为中信资管。 

2026 年 5 月 11 日，臻宝科技 2 号员工资管计划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完成备案，经备案的产品编码为 SBUX12，管理人为中信资管。 

（4）参与本次发行与战略配售的份额持有人的劳动关系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人员为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根据发行人

出具的书面确认，公司核心员工的认定标准为：公司经营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具备较强专业能力及发展潜力的核心骨干员工。 

经核查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各份额持有人的用工合同并经发行人书面确

认，除王凤英为退休返聘人员外，其余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份额持有人均与

发行人或发行人全资子公司之间签署了劳动合同，王凤英作为退休返聘人员，已

与发行人签署劳务用工合同；以上 34 名份额持有人均在发行人或发行人全资子

公司处任职，且均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具备参与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的资格。 

（5）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根据《首发承销细则》第三章有关“战略配售”的规定，臻宝科技员工资管

计划作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首发承销细则》第

四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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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为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根据资管计划合同约定、各认

购对象签署的承诺函、收入证明、银行流水等资产证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参与

人员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存在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形式筹集的资金参与战

略配售的情况，且该等资金投资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资管计划管理合同约定的投

资方向。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各份额持有人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

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臻宝科技

员工资管计划及委托人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

进行不正当利益输送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形。 

（7）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的获配股票限售期 

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3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4、兆易创新 

（1）基本情况 

经核查兆易创新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兆易创新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兆易创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773369432Y 

法定代表人 何卫 

注册资本 70,110.2451 万元 

营业期限 2005 年 4 月 6 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 9 号院 8 号楼 1 至 5 层 101 

经营范围 

微电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集成、电信设备、手持移动终

端的研发；委托加工生产、销售自行研发的产品；技术转让、技术服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兆易创新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本所律师认为，兆易创新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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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兆易创新（603986.SH、03986.HK）为 A+H 股上市公司，根据其披露的 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兆易创新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朱一明 45,758,013 6.53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368,518 5.90 

3 HKSCCNOMINEES LIMITED 33,253,060 4.74 

4 葛卫东 16,261,569 2.32 

5 InfoGrid Limited  13,053,500 1.86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国证半导体芯

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694,957 1.10 

7 王萍 7,573,182 1.08 

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赢先锋半导体智选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801,926 0.83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374,796 0.77 

10 陈雯鸶 4,708,948 0.67 

合计 180,848,469 25.80 

（3）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经查询兆易创新公告信息，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朱一明持有兆易创新

6.53%股份，与一致行动人香港赢富得有限公司（InfoGrid Limited）合计控制兆

易创新 8.39%的表决权，兆易创新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朱一明。 

（4）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1）投资者类型 

兆易创新成立于 2005 年，总部位于中国北京，并于 2016 年 8 月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成功上市，于 2026 年 1 月在港股上市。兆易创新是一家致力于开发存储

器技术、MCU、传感器和模拟产品及解决方案的领先的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

在中国、美国、新加坡、日本、英国、德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和办

事处，营销网络遍布全球，为客户提供优质便捷的本地化服务。以 2024 年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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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统计口径，兆易创新是全球唯一一家在 NOR Flash、SLC NAND Flash、利

基型 DRAM 和 MCU 领域均排名全球前十的集成电路设计公司。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兆易创新的总资产为 213.97 亿元，净资产为 192.23 亿元，2025 年度

营业总收入 92.03 亿元，净利润为 16.77 亿元。因此，兆易创新属于大型企业。 

近年来，兆易创新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曾参与认购联讯仪器

（688808.SH）、强一股份（688809.SH）、埃泰克（603293.SH）、翱捷科技

（688220.SH）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2）战略合作安排 

根据发行人与兆易创新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兆易创新的合

作内容如下： 

A、加强工业级芯片供应链安全与工艺升级合作 

臻宝科技的高纯硅、石英、陶瓷及碳化硅零部件，生产流程覆盖龙门加工、

CVD-SiC 沉积、APS 喷涂、MCT、精密磨床、数控机床、自动化蚀刻/清洗/供

液/粘蜡/上下料机器人、精密打孔等全流程精密工艺，对温度、压力、流量、电

化学参数有高精度控制需求。上述环节所依赖的精密加工设备与自动化产线普

遍存在工业级 MCU 国产化替代与供应链自主可控的明确需求。 

臻宝科技未来设备升级改造或新设备采购过程中，可将核心控制器件国产

化率纳入技术选型标准。兆易创新 GD32F303/GD32E503 系列工业 MCU 具备多

通道 ADC 采集、电机控制及 DSP 实时处理能力，双方将推动兆易创新相关芯

片产品在臻宝科技产线设备中的批量应用，协同推进供应链核心器件的国产化

替代，提升臻宝科技供应链的安全性与可控性，在设备层实现关键器件国产化

替代，提升臻宝科技产线供应链安全性。 

针对臻宝科技自建的自动化产线（如自动刻蚀线、清洗线、上下料机器人

系统、精密打孔双工作台等），臻宝科技可直接采购兆易创新的工业级 MCU

及存储产品，自主完成控制板卡、运动控制系统的开发与集成。相比依赖设备

商的黑盒方案，自主集成可实现对产线工艺参数的深度优化与快速迭代，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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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对进口芯片的依赖。兆易创新提供完整开发生态与技术支持，协助臻宝科

技缩短自研控制系统落地周期。 

兆易创新提供的 SPI NOR Flash、SLC NAND、利基型 DRAM 等存储产品，

可广泛应用于臻宝科技产线设备中的工艺参数存储、运行日志记录、故障数据

追溯及固件升级等场景。臻宝科技可在设备改造或自研控制系统中直接采购上

述存储芯片，其高可靠特性适配工业级宽温、高湿、强电磁干扰环境，保障生

产运营数据不丢失、可追溯。 

B、先进制程零部件协同研发，加速国产零部件认证导入 

兆易创新未来将向更先进的新型存储架构布局，高容量 NOR、先进 DRAM

等制造工艺对高纯硅、碳化硅腔体、石英零部件的材料纯度、表面精度、耐等

离子刻蚀性能及腔体环境控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双方有机会联合国内晶圆制造

厂开展“芯片设计—核心代工—关键零部件”的三方早期协同： 

臻宝科技负责适配先进工艺的高致密涂层、耐蚀硅/石英/碳化硅零部件的研

发与制造；兆易创新提供芯片工艺参数与性能需求，指导臻宝科技零部件的设

计优化；晶圆制造厂提供工艺验证平台，共同攻克新工艺下的材料适配、腔体

环境控制、零部件寿命提升等研发难题，缩短前沿存储产品的研发与制造迭代

周期，确保兆易创新产品在代工导入阶段获得最优耗材支撑。 

兆易创新与国内晶圆制造厂商建立了长期深度的战略合作关系，将充分发

挥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优势，依托深厚的产业生态资源，协助臻宝科技建立与设

计厂研发部门、晶圆制造端工艺部门的沟通机制，加速国产零部件在终端客户

中的认证与导入。未来，兆易创新、臻宝科技及终端晶圆制造厂有望实现深度

研发协同，可为臻宝科技提供数据反馈、持续优化其制造工艺与表面处理参数，

协助晶圆制造厂在代工产线上降低良率损耗。 

综上所述，兆易创新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

愿景的大型企业，其可与发行人开展战略合作，与发行人存在业务往来机会，

具有发行人同行业或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资源，能够增强发行人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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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发行人提升盈利能力。根据《首发承销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配售”的

规定，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首

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根据兆易创新出具的说明函并经核查，兆易创新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兆易创新 2025 年度审计报告、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出具的书面承诺

并经核查，兆易创新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

上限，其用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

投资方向。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兆易创新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兆易创新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5、华虹投资 

（1）基本情况 

经核查华虹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华虹投资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华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MA1H3CXX3T 

法定代表人 徐任重 

注册资本 48,000 万元 

营业期限 2020 年 11 月 25 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 888 号 A 楼 66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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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集成电路芯片及产

品销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华虹投资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本所律师认为，华虹投资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华虹投资提供的股权结构图，华虹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其中，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上海国投先导集成电路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结构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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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注 1：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是为实施《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

要》而设立的国家级产业投资基金，旨在创新投融资机制，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于 2014

年经批准成立，主要股东包括：①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持股 36.47%（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②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22.29%；③中国烟草总公司，持股 11.14%；④北京亦庄国际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10.13%；⑤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06%；⑥武汉金融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06%；⑦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06%；⑧中国电信

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42%；⑨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42%；⑩大唐电信科

技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0.51%；⑪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0.51%；⑫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0.51%。  

注 2：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是经相关主管部门批准，于 2019 年成

立的国家级产业投资基金，主要股东包括：①财政部，持股 11.02%；②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 10.78%；③成都天府国集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7.35%；④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7.35%；⑤武汉光谷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7.35%；⑥

浙江富浙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7.35%；⑦中国烟草总公司，持股 7.35%；⑧上海

国盛（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7.35%；⑨北京国谊医院有限公司，持股 4.90%；⑩中移资本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4.90%；⑪江苏疌泉集成电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4.90%；⑫北京

亦庄国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4.90%。 

（3）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根据华虹投资提供的相关资料，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虹集团”）直接持有华虹投资 60%股权，并通过上海华虹宏力半导体制造有限

公司、上海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合计控制华虹投资 100%的表决权，华虹集团系

华虹投资控股股东。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持有华虹集团 51.74%

的股权，华虹集团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一级控股企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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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华虹投资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4）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1）投资者类型 

华虹集团是中国拥有先进芯片制造主流工艺技术的国有 8+12 英寸集成电路

制造产业集团。华虹集团旗下业务包括集成电路制造、电子元器件分销、智能化

系统应用等板块，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核心业务共拥有 3 条 8 英寸和 3 条 12 英寸

芯片生产线。华虹集团由上海市国资委控制，注册资本 135.2 亿元人民币，现有

员工人数超 15000 人，全集团累计专利申请受理超过 19000 件，超过 95%为发明

专利，获授权专利突破 10000 件。根据芯思想 2026 年 3 月公布的数据，华虹集

团晶圆代工营业收入为 328 亿元，稳居全球纯晶圆代工厂第五位。截至 2025 年

9 月末，华虹集团总资产超 1,800 亿元，净资产超 900 亿元。因此，华虹集团属

于大型企业。  

华虹投资系华虹集团旗下对外股权投资平台，华虹投资于 2020 年 11 月注册

成立，注册资本 4.8 亿元。华虹集团直接持股 60%，为华虹投资第一大股东。因

此，华虹投资作为华虹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系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近年来，华虹投资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曾参与认购联讯仪器

（688808.SH）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2）战略合作安排 

根据发行人与华虹投资、华虹集团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华

虹投资、华虹集团的合作内容如下： 

A、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华虹投资、华虹集团结合自身半导体晶圆制造、

特色工艺产线的零部件采购需求与供应商管理体系，将臻宝科技纳入华虹投资、

华虹集团核心零部件供应商名录，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保障后续产业链协同工

作高效推进。 

B、建立常态化技术协同机制。推进臻宝科技相关产品在华虹投资、华虹

集团关联的晶圆厂的公平验证机会，并且在符合华虹投资、华虹集团关联的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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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厂技术等各方面要求的前提下，积极推进臻宝科技相关产品的验证导入及采

购。 

C、推进产业链多元化工作。依托双方优势、能力和资源，共同研究推进

臻宝科技主要产品在华虹投资、华虹集团产线数据验证及改进研究工作，共同

推动新产品研发适配工作，实现国产化验证和优化，提升产业链韧性和保障能

力。 

综上所述，华虹投资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华虹集团关联晶圆厂与发行人存在经营业务往来，华

虹投资可协调华虹集团关联晶圆厂等相关主体与发行人开展战略合作，具有发行

人同行业或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资源，能够增强发行人市场竞争力、促进发行人

提升盈利能力。根据《首发承销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配售”的规定，该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首发承

销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根据华虹投资出具的说明函并经核查，上海华虹虹芯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华虹虹芯”）为发行人股东，本次发行前持有发行人 1.50%

的股份，华虹投资为华虹虹芯的有限合伙人，持有其 39.604%的出资份额，同时，

华虹投资持有华虹虹芯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虹方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的出资份额。 

根据华虹投资的说明并经核查，华虹投资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为其独立的决策

结果，履行了内部的审批流程，未受上述关联关系的影响，不存在直接或间接进

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华虹投资 2025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的书面承诺并经核查，华虹投资的

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上限，其用于参与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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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华虹投资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华虹投资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6、晶合集成 

（1）基本情况 

经核查晶合集成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晶合集成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合肥晶合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343821433Q 

法定代表人 蔡国智 

注册资本 200,759.1697 万元 

营业期限 2015 年 5 月 19 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合肥综合保税区内西淝河路 88 号 

经营范围 
集成电路相关产品、配套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晶合集成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本所律师认为，晶合集成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晶合集成提供的资料，晶合集成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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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合集成（688249.SH）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根据其披露的 2026 年第一季度

报告，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晶合集成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68,474,592 23.34 

2 合肥芯屏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28,736,799 16.37 

3 力晶创新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62,364,072 13.07 

4 华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20,368,109 6.00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4,708,698 1.73 

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0,217,863 1.51 

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上证科创板芯片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1,054,531 1.05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18,906,496 0.94 

9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深圳南山有限合伙） 13,202,118 0.66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国证半导体芯

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0,174,504 0.51 

合计 1,308,207,782 65.18 

（3）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根据晶合集成披露的报告，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晶合集成 23.34%的股份，并通过合肥芯屏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控制晶合集成 16.37%的股份，合计控制晶合集成 39.71%的

股份，系晶合集成的控股股东。合肥市国资委持有合肥建投 100%的股权，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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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国资委系晶合集成的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1）投资者类型 

晶合集成主要从事 12 英寸晶圆代工业务，致力于研发及应用行业先进的工

艺，为客户提供不同工艺平台、多种制程节点的晶圆代工服务。在制程节点方

面，已实现 150nm 至 40nm 制程平台的量产，28nm 逻辑工艺平台已完成开发，

28nm OLED 产品持续验证中。在工艺平台方面，晶合集成已具备 DDIC（显示

驱动芯片）、CIS（图像传感器）、PMIC（电源管理芯片）、Logic（逻辑芯片）、

MCU（微控制器）等工艺平台晶圆代工技术能力，产品主要应用于消费电子、

汽车电子、工业控制、人工智能、物联网及存储等领域。2023 年 5 月，晶合集

成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根据 TrendForce 公布的 2025 年第

四季度全球晶圆代工业者营收排名，晶合集成位居全球第九位，在中国大陆企

业中排名第三。 

2025 年全年晶合集成实现营业收入 108.85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7.04 亿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532.98 亿元，截至

2026 年一季度末，公司总资产约 547.06 亿元。因此，晶合集成属于大型企业。 

近年来，晶合集成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曾参与认购新相微

（688593.SH）、思特威（688213.SH）、屹唐股份（688729.SH）、西安奕材

（688783.SH）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2）战略合作安排 

根据发行人与晶合集成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晶合集成的合

作内容如下： 

A．在同等技术水平、质量标准、价格体系与交付能力等合规前提下，晶合

集成将优先采购臻宝科技硅、石英、碳化硅、工程塑料及陶瓷等半导体硬脆材料

部件产品及配套表面处理服务，将臻宝科技纳入核心供应商名录，给予订单与采

购份额倾斜，为臻宝科技提供业务订单协同支持，拉动臻宝科技营收增长，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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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宝科技盈利能力稳步增强，亦推动晶合集成产线国产零部件替代率稳步提升。

双方约定，合作期内晶合集成每年向臻宝科技采购收入不低于 3,000.00 万元，切

实保障臻宝科技业务规模扩张与盈利目标达成。 

B．晶合集成将全面开放自身 12 英寸晶圆代工产线（含 150nm-28nm 全制程

工艺平台）验证场景，为臻宝科技新产品、新技术提供优先测试、优先验证、优

先试用的专属通道，在合规前提下简化验证流程、缩短验证周期。晶合集成同步

向臻宝科技提供实时技术反馈、工艺适配指导与产品优化建议，助力臻宝科技快

速迭代产品技术、提升产品性能指标与晶合集成产线工艺适配性，攻克技术瓶颈，

增强臻宝科技市场核心竞争力。 

C．双方建立技术协同开发机制，聚焦集成电路制造等核心领域的关键技术

与痛点难点，联合开展半导体硬脆材料部件及备品备件的定制化研发、工艺优化、

新品共创。臻宝科技发挥材料制备、精密加工、表面处理及耐刻蚀涂层制备技术

优势，晶合集成发挥晶圆制造、制程工艺及应用场景优势，联合攻克半导体零部

件国产化技术难题，共同打造适配晶合集成特色制造工艺的标杆产品，抢占产业

技术制高点，实现技术成果共享、创新能力共赢。 

D．晶合集成依托自身在集成电路制造、消费电子、车载电子、物联网等上

下游领域的产业资源与市场影响力，全力推动臻宝科技产品在晶合集成供应链及

上下游核心厂商（含显示驱动芯片、CIS 芯片、电源管理芯片等领域企业）的应

用延伸与市场拓展。晶合集成为臻宝科技提供客户引荐、资源对接、品牌背书等

支持，助力臻宝科技切入更多核心厂商供应链，打破市场壁垒、拓宽业务覆盖场

景，实现业务规模持续增长与市场份额稳步提升。 

综上所述，晶合集成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其可与发行人开展战略合作，与发行人存在业务往来，具有发行

人同行业或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资源，能够增强发行人市场竞争力、促进发行人

提升盈利能力。根据《首发承销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配售”的规定，该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首发承销细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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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根据晶合集成出具的说明函并经核查，晶合集成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不存在

关联关系。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晶合集成披露的 2025 年度审计报告、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出具的书

面承诺并经核查，晶合集成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

购资金上限，其用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

资金的投资方向。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晶合集成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晶合集成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7、池州万业 

（1）基本情况 

经核查池州万业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池州万业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池州万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12MA227T077Y 

法定代表人 林伟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营业期限 2020 年 8 月 17 日至 2070 年 8 月 16 日 

注册地址 安徽省池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园综合楼 90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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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集成电路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项目策划与公关

服务；财务咨询；会议及展览服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企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非居

住房地产租赁；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国内贸易代理；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

材料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半

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专用设备修理；电

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电子元器件零售；电力电子元器

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

件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池州万业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本所律师认为，池州万业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池州万业提供的股权结构图，池州万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导基电”）（600641.SH）

持有池州万业 100%的股权，为沪市主板上市公司，根据其披露的 2026 年第一

季度报告，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先导基电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先导汇芯（上海）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225,868,500 24.27 

2 三林万业（上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51,576,221 5.54 

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信息创新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20,305,990 2.18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6,899,482 1.82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全指房地

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907,972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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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吕强 5,419,900 0.58 

7 龚文瑾  3,824,127 0.41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数字经济龙头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924,700 0.31 

9 
MORGANSTANLEY &CO.INTERNATIONAL 

PLC. 
2,603,355 0.28 

10 周敏  2,350,000 0.25 

合计 339,680,247 36.49 

（3）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先导基电持有池州万业 100%的股权，为池州万业的控股股东。根据先导基

电披露的公告，朱世会控制先导基电 24.27%的股权表决权，为先导基电及池州

万业的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1）投资者类型 

先导基电是一家深耕半导体核心赛道的高科技上市公司，构建了“半导体装

备+新材料+精密零部件”三位一体的核心业务布局，形成协同互补的产业生态。

目前的主营业务包括以离子注入机为主的半导体前道设备、半导体精密零部件以

及以铋金属的深加工和化合物产品为主的高端材料业务。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先导基电总资产 118.23 亿元，净资产 84.71 亿元，

2025 年度营业收入 18.52 亿元。因此，先导基电系大型企业。 

池州万业是先导基电在安徽省池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的全资子公司，为

先导基电的对外投资平台。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企业管理、

半导体专用设备销售等。池州万业作为先导基电的全资子公司，为大型企业的下

属企业。 

2）战略合作安排 

如前所述，先导基电属于大型企业；池州万业作为先导基电的全资子公司，

系先导基电统一的对外股权投资平台，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先导基电及其子公司

上海凯世通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世通”）作为具备研发、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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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业务主体，具有发行人产业链上下游资源，与发行人进行战略合作。 

根据发行人与池州万业、先导基电、凯世通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各

方合作内容如下： 

A、产品与技术协同研发 

a）新材料与精密零部件技术融合创新：先导基电作为深耕半导体核心赛道、

聚焦“半导体装备+新材料+精密零部件”三位一体布局的高科技上市公司，依托

自身稀散金属资源优势及金属深加工、新材料研发实力，向臻宝科技提供稀散

金属基功能材料、半导体级特种陶瓷材料等新材料技术与样品；臻宝科技结合

半导体设备零部件应用场景，开展新材料精密加工、表面处理、性能适配测试，

联合开发新型耐蚀、耐高温的特种陶瓷零部件，拓展臻宝科技材料体系与产品

品类。 

b）离子注入机专用零部件联合开发与适配：凯世通作为国产离子注入机领

军企业，已实现 12 英寸低能大束流、高能机、中束流及第三代半导体（SiC/GaN）

离子注入机全谱系覆盖并成功打破国际垄断，其设备已在国内头部晶圆厂实现

规模化量产应用，低能大束流离子注入机在国内头部客户产线完成 12 英寸晶圆

安全量产超 1000 万片，刷新国产离子注入设备产业化里程碑。凯世通将向臻宝

科技全面对接上述各类离子注入机工艺反应区核心零部件的设备应用及国产化

需求、技术指标、精度标准及实际工艺要求，积极导入测试验证臻宝科技相关

耗材备件，纳入合格供应商供应体系；臻宝科技依托自身在硬脆材料零部件的

精密加工、表面处理核心技术优势，为凯世通定制化开发离子注入机专用碳化

硅、陶瓷、工程塑料及高纯石墨件等核心零部件，切实解决凯世通设备关键零

部件“卡脖子”困境与本土化配套不足问题，有效降低设备运维成本，提升供应

链自主可控性与稳定性，助力凯世通加速推进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替代进程。 

c）技术协同创新与联合攻关：双方联合组建专项研发团队，发挥凯世通“链

主”牵引功能，聚焦离子注入机等半导体设备先进制程（28nm 及以下先进逻辑、

先进存储 DRAM、3DNAND）、第三代半导体（SiC/GaN）、功率器件、CIS

（图像传感器）等工艺场景的新材料及零部件核心需求，重点开展材料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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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设计、精密加工、表面涂层、耐离子轰击/腐蚀、高洁净度等关键技术攻关；

其中，臻宝科技负责零部件材料制备、精密加工与表面处理工艺开发；先导基

电统筹新材料的选型、制备及在半导体设备零部件中的应用适配；凯世通则提

供离子注入设备技术应用全流程指导、专业测试验证平台及产品性能反馈，各

方将整合优势、协同攻坚，共同开发长寿命、高可靠性、低缺陷率的高端半导

体零部件产品，实现产品性能全面对标国际主流机型。 

各方将依托自身技术优势与产业资源，联合申报国家及地方半导体装备、

关键零部件、新材料领域科技专项，紧扣“十五五”规划中半导体领域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要求，围绕更先进制程需求、更特殊应用场景，联合开展“国产离子注

入机核心零部件及新材料应用”等重大技术攻关项目，合力攻克国内半导体设备、

核心材料及零部件领域面临的“硬卡替”难题，持续筑牢各方技术壁垒，提升各

方核心竞争力与行业影响力。 

B、产业链深度协同，全面提升本土化生态建设 

先导基电将充分发挥“外延并购+产业整合”双轮驱动优势，统筹旗下半导体

装备、新材料、精密零部件三大核心业务，深化内部产业链协同，为臻宝科技

提供全方位支撑：先导基电新材料业务依托自身“矿源—提纯—深加工—应用”

全产业链布局，为臻宝科技提供稳定、高品质的半导体级原材料保障；先导基

电精密零部件业务与臻宝科技开展产能互补、工艺协同，整合双方生产资源与

技术优势，共同承接凯世通及第三方半导体设备厂商、半导体制造厂商的零部

件订单，提升产业链整体产能与交付效率。 

凯世通将充分发挥离子注入验证平台优势，向臻宝科技开放其零部件产品

的测试验证机会，助力臻宝科技加速零部件产品开发验证，促进样品快速通过

产线验证和商业化采购。同时，凯世通将积极推动与臻宝科技建立核心供应商

体系的合作，探索年度框架采购等长期稳定合作模式，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考虑采购臻宝科技开发、生产的离子注入机专用碳化硅、陶瓷等零部件及耗材

备件。臻宝科技同步为凯世通设立专属研发生产小组与交付服务团队，以保障

零部件稳定供应、快速响应，并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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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池州万业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凯世通与发行人存在经营业务往来，池州万业可协调

先导基电及其关联方凯世通等相关主体与发行人开展战略合作，具有发行人同行

业或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资源，能够增强发行人市场竞争力、促进发行人提升盈

利能力。根据《首发承销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配售”的规定，该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的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首发承销细则》

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根据池州万业出具的说明函并经核查，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二期私募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发行人股东，本次发行前持有发行人 0.38%的股份，

池州万业控股股东先导基电为上海半导体装备材料二期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持有其 18.828%的出资份额。 

根据池州万业的说明并经核查，池州万业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为其独立的决策

结果，履行了内部的审批流程，未受上述关联关系的影响，不存在直接或间接进

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池州万业 2025 年度财务报表、2026 年第一季度报表、出具的书面承诺

并经核查，池州万业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

上限，其用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

投资方向。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池州万业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池州万业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8、电控产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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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经核查电控产投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电控产投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电控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681951767F 

法定代表人 吕延强 

注册资本 185,670.66 万元 

营业期限 2008 年 10 月 30 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五街 5 号 C区 5 层 502 

经营范围 

投资及投资管理。（“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

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经核查电控产投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本所律师认为，电控产投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电控产投提供的股权结构图，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电控产投的股权

结构如下：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30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000725.SZ）为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根据其披露的 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京东方的控股股东为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

京电控”），其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4,063,333,333 10.97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87,370,887 5.90 

3 北京京东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22,092,180 2.22 

4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718,132,854 1.94 

5 福清市汇融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38,599,640 1.45 

6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高毅

晓峰 2 号致信基金 
337,000,000 0.91 

7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外贸信托高

毅晓峰鸿远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06,988,907 0.83 

8 阿布达比投资局－自有资金 302,843,809 0.82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 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295,514,647 0.80 

10 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  292,056,967 0.79 

合计 9,863,933,224 26.63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城”）（600658.SH）

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根据其披露的 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电子城的控股股东为北京电控，其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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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508,801,304 45.49 

2 孙金海 19,659,484 1.76 

3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747,290 1.23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894,785 0.97 

5 北京兆维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04,098 0.89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全指房地产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026,844 0.72 

7 张素芬 6,700,000 0.60 

8 李玮 6,218,100 0.56 

9 苏州创朴新材料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208,700 0.56 

10 曹志红 5,110,000 0.46 

合计 595,370,605 53.24 

北方华创创新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创创投”）为北方华

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华创”）的全资子公司，北方华创

（002371.SZ）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根据北方华创披露的 2026 年

第一季度报告，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北方华创的实际控制人为北京电控，

其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北京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40,537,223 33.19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95,306,363 13.15 

3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52,954,564 7.31 

4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34,755,072 4.79 

5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22,823,766 3.15 

6 
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5,937,138 0.82 

7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半导体 材料

设备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586,794 0.77 

8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5,335,072 0.74 

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国证半导体芯

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4,672,366 0.64 

10 
平安资管－招商银行－平安资产开阳 5 号资产管

理产品 
4,229,934 0.58 

合计 472,138,292 65.14 

（3）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根据电控产投的股权结构图，北京电控直接持有其 50%的股权，为电控产

https://www.qcc.com/firm/0e2e9345ebb92819150f84716bc13b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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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控股股东，并通过京东方、电子城、华创创投间接控制电控产投 50%股权的

表决权，因此，北京电控合计直接及间接控制电控产投 100%股权的表决权。 

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持有北京电控 100%的股权，因此，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为电控产投的实际控制人。 

（4）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1）投资者类型 

北京电控是北京市国资委授权的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业的国有特大型高科

技产业集团。北京电控旗下拥有 16 家二级企业（含 4 家上市公司），从事产业

涵盖半导体显示、集成电路装备、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装备、仪器仪表、新能

源、信息服务、科技服务等领域。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北京电控总资产

5,979.75 亿元，净资产 2,820.34 亿元；2025 年北京电控营业收入 2,502.63 亿元，

净利润 64.12 亿元，规模效益位居市属国企前列，属于大型企业。 

电控产投构建北京电控“产业+资本”发展模式的重要支撑，致力于成为北

京电控专业资本运作、股权投资及产业未来布局的重要资本支撑平台。电控产

投依托于北京电控在电子信息产业领域雄厚的产业基础，专注基金管理和股权

投资。截至 2025 年 12 月，电控产投共主导、参与投资 9 只基金，完成燕东微、

诚志永华、屹唐股份、摩尔线程等股权直投项目投资。主要围绕集成电路、显

示领域的上下游产业链开展投资以及资源整合。电控产投作为北京电控的控股

子公司，系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近年来，电控产投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曾参与认购屹唐股份

（688729.SH）、新相微（688593.SH）、西安奕材（688783.SH）、摩尔线程

（688795.SH）、联讯仪器（688808.SH）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2）战略合作安排 

根据发行人与电控产投、北京电控、北方华创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

各方合作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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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促进半导体设备零部件业务合作：电控产投控股股东为北京电控，北

京电控为北方华创的控股股东。北方华创是目前国内最大半导体设备平台，产

品布局覆盖刻蚀、薄膜沉积、清洗、外延等核心工艺设备。北京电控依托“芯

屏智融”产业优势，通过其在集成电路产业链方面的影响力以及对实控企业产

业资源的调配能力，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动臻宝科技石英、硅等半导体设备零

部件产品在北方华创半导体设备产品研发中的测试与验证机会。同时在臻宝科

技产品满足北方华创技术规范与采购标准的同等条件下，积极促进北方华创在

半导体设备产品研发中优先选择臻宝科技电极、导热垫片等半导体零部件产品。

臻宝科技需努力协调内部资源，为北方华创产能扩充、工艺改进等需求提供优

质的零部件产品和服务，增强北方华创对供应链的自主可控。 

B、协助拓展新产品及工艺开发，实现差异化竞争优势：电控产投直接或

间接投资超过 100 家国内企业，所投企业覆盖核心装备、关键零部件、核心材

料等集成电路供应链上下游，形成“设备+材料+设计+工艺”产业链协同。电

控产投可借助现有产业布局优势以及资源，根据臻宝科技业务需求，调动产业

资源，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臻宝科技与产业链所需企业进行合作，拓展臻宝

科技业务需求解决途径，助力臻宝科技在半导体零部件领域保持竞争优势。  

综上所述，电控产投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北方华创与发行人存在经营业务往来，电控产投可协

调北京电控及其下属相关主体（如北方华创）与发行人开展战略合作，具有发行

人同行业或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资源，能够增强发行人市场竞争力、促进发行人

提升盈利能力。根据《首发承销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配售”的规定，该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首发承

销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根据电控产投出具的说明函并经核查，天津显智链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天津显智链”）为发行人股东，本次发行前持有发行人 4.5%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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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控产投为天津显智链的有限合伙人，持有天津显智链 6.57%的出资份额。 

此外，电控产投股东京东方的全资子公司京东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亦为天津

显智链的有限合伙人，持有天津显智链 76.22%的出资份额。同时，京东方的全

资子公司天津京东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天津显智链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显

智链管理中心（有限合伙）45%的出资份额。 

根据电控产投的说明并经核查，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为其独立的决策结果，

履行了内部的审批流程，未受上述关联关系的影响，不存在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

输送的行为。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电控产投 2026 年一季度财务报表、银行账户余额、出具的书面承诺并

经核查，电控产投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上

限，其用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

资方向。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电控产投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电控产投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9、通富微电 

（1）基本情况 

经核查通富微电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通富微电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608319749X 

法定代表人 石磊 

注册资本 151,759.6912 万元 

营业期限 1994 年 2 月 4 日至无固定期限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35 

注册地址 江苏省南通市崇川路 288 号 

经营范围 

研究开发、生产、销售集成电路等半导体产品，提供相关的技术服务；

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通富微电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本所律师认为，通富微电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通富微电（002156.SZ）为深主板上市公司，根据其披露的 2026 年第一季度

报告，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通富微电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南通华达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5,344,715 18.80 

2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98,133,009 6.47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0,217,630 4.63 

4 
苏州园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0,539,165 1.35 

5 
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14,458,169 0.95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国证半导体芯

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079,218 0.93 

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赢半导体产业智选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00 0.66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761,040 0.58 

9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安中证全指半
导体产品与设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726,125 0.51 

10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5,644,741 0.37 

合计 534,903,812 35.25 

（3）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根据通富微电披露的公告及其提供材料，南通华达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达集团”）持有通富微电 18.8%的股权，为通富微电的控股

股东。石明达持有华达集团 39.09%的股权，因此，石明达为通富微电的实际控

制人。 

（4）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1）投资者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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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富微电总部位于江苏南通，于 2007 年 8 月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公司自成

立以来，始终专注于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这一核心主业，现已成长为“国家科技重

大专项骨干承担单位”、“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及“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

通过内生发展与外延并购，公司已从南通一家工厂，发展为在全球布局九大生

产基地的跨国集团公司。作为国内半导体封测龙头与先进封装技术的领军者，

通富微电聚焦先进封装技术研发与规模化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人工智能、云

计算、大数据、存储器、显示驱动、智能终端、物联网、消费电子、电动汽车

等领域，在 2D+、Chiplet 等芯粒多芯片集成封装高端制程上具备行业领先优势。 

2025 年，通富微电实现营业收入 279.21 亿元，同比增长 16.92%。根据芯

思想研究院发布的 2025 年全球委外封测榜单，公司在全球前十大封测企业中排

名第四。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通富微电总资产 492.26 亿元，净资产 156.58

亿元，2026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 74.82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29

亿元。 

近年来，通富微电作为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曾参与认购道生天合

（601026.SH）、龙芯中科（688047.SH）、江波龙（301308.SZ）首次公开发行

的股票。 

2）战略合作安排 

根据发行人与通富微电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通富微电的合

作内容如下： 

A、通富微电将臻宝科技正式纳入集团核心合格供应商目录，针对先进封

装产线刻蚀、薄膜沉积、CMP 等工艺所用硅、石英、碳化硅、氧化铝陶瓷精密

零部件及配套耗材，在同等质量、价格、交付条件下优先采购、定向放量；开

放各生产基地采购渠道，提供规模化应用场景，助力甲方快速扩大先进封测领

域市场份额，有效促进臻宝科技盈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提升，力争在十五五期

间，双方合作规模突破千万级。 

B、通富微电开放现有 2D+、Chiplet 等先进封装量产产线、中试线，为臻

宝科技新型零部件、表面处理工艺、CMP 耗材等产品提供专属测试、上机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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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安排工艺、设备专项团队对接，简化验证流程、缩短验证周期，加速臻

宝科技新品定型与产业化落地。 

C、双方组建常态化联合研发小组，聚焦先进封装制程痛点开展攻关：一

是联合优化适配 Chiplet、高端存储封装的高耐蚀、高精度设备零部件；二是协

同研发适配封测产线的 CMP 配套耗材；三是针对零部件熔射再生、精密清洗

等表面处理工艺联合优化，依托通富微电一线制程经验，赋能臻宝科技产品技

术升级。 

双方将围绕先进封装制程所需的刻蚀、薄膜沉积设备关键零部件开展深度

合作与联合开发，并共同探索 CMP 抛光液等抛光耗材的适配验证与国产化应用，

协同满足先进封装自主可控、国产替代及绿色环保发展要求，持续提升电子制

造工艺的稳定性、可持续性与供应链安全水平。 

综上所述，通富微电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其可与发行人开展战略合作，与发行人存在业务往来机会，具有

发行人同行业或产业链上下游的重要资源，能够增强发行人市场竞争力、促进发

行人提升盈利能力。根据《首发承销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配售”的规定，该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首发承销细则》

第四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根据通富微电出具的说明函并经核查，上海华虹虹芯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华虹基金”）为发行人股东，本次发行前持有发行人 1.50%

的股份，通富微电为华虹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持有其 9.901%的出资份额。 

根据通富微电的说明并经核查，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为其独立的决策结果，

履行了内部的审批流程，未受上述关联关系的影响，不存在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

输送的行为。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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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通富微电披露的 2025 年度审计报告、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出具的书

面承诺并经核查，通富微电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

购资金上限，其用于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

资金的投资方向。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通富微电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通富微电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10、海南南佰 

（1）基本情况 

经核查海南南佰提供的《营业执照》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海南南佰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海南南佰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108MACB4CG13L 

法定代表人 王灿 

注册资本 3,500 万元 

营业期限 2023 年 3 月 15 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海南省澄迈县南一环路海南生态软件园孵化楼 4 楼

4015 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外包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经核查海南南佰现行有效的《营业执照》及公司章程，并经本所律师登录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本所律师认为，海南南佰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 

根据海南南佰提供的股权结构图，海南南佰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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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佰维存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佰维存储”）（688525.SH）

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根据其披露的 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佰维存储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孙成思 83,657,800 17.77 

2 
华芯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 
25,731,779 5.47 

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1,297,366 2.40 

4 佰泰（深圳）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0,000 1.70 

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182,911 1.53 

6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赢先锋半导体智选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7,000,000 1.49 

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嘉实上证科创板芯片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857,195 1.46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157,372 1.31 

9 徐健峰 6,042,000 1.28 

10 深圳方泰来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00,000 1.10 

合计 167,126,423 35.51 

（3）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 

佰维存储间接持有海南南佰 100%的股权，为海南南佰的控股股东。根据佰

维存储披露的 2026 年第一季度报告，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孙成思持有佰维

存储 17.77%的股份，为佰维存储的实际控制人，因此，孙成思为海南南佰的实

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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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战略配售主体资格 

1）投资者类型 

佰维存储为科创板上市公司，是一家面向 AI 时代的领先独立半导体存储解

决方案提供商，主要从事半导体存储器的研发设计、封装测试、生产和销售，主

要产品及服务为半导体存储解决方案和先进封测服务，其中半导体存储解决方案

按照应用领域不同又分为智能移动及 AI 新兴端侧存储、PC 及企业级存储、智能

汽车及其它应用存储等。公司紧紧围绕半导体存储器产业链，构筑了研发封测一

体化的经营模式，布局存储解决方案研发、主控芯片设计、存储器封测/晶圆级

先进封测和存储测试机等产业链关键环节。佰维存储解决方案持续服务于全球头

部客户，客户群体包括 Meta、Google、小米、OPPO、vivo、荣耀、传音控股、

摩托罗拉、中兴、TCL、惠普、联想、宏碁、华硕、Positivo、比亚迪、长安等

行业龙头。佰维存储同时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创 50 指数成分股，并获得上

交所 2024—2025 年度信息披露 A 级评价。 

2025 年度佰维存储实现营业收入 113.02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8.53 亿元；2026 年一季度，佰维存储实现营业收入 68.14 亿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 28.99 亿元，总资产达 244.80 亿元。因此，佰维存储为

大型企业。 

海南南佰立足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聚焦存储芯片先进封装测试、半导体

精密零部件配套、工艺耗材供应链服务、半导体产业投资与战略协同等核心业

务，深度布局存储先进封装全产业链，重点围绕 SiP 系统级封装、晶圆级封装

等高阶工艺方向，打造集供应链整合、技术协同、产能配套、产业资本赋能于

一体的半导体平台型企业，为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2）战略合作安排 

根据发行人与佰维存储、海南南佰签署的《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佰

维存储、海南南佰的合作内容如下： 

A、双方共同致力于在石英、硅、陶瓷等半导体设备零部件领域开展深入合

作。结合双方半导体零部件、CMP 耗材及先进封装产能布局，佰维存储（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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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将臻宝科技纳入核心战略供应商名录，对真空腔体硅/石英/碳化硅/陶瓷

等零部件、CMP 等系列工艺耗材予以采购倾斜及订单优先支持。臻宝科技为佰

维存储设立产能排产，稳定匹配其封测产线日常及扩产耗材需求，从供应链为佰

维存储降本保供。 

B、双方拟建立深度战略合作，在合作期间，建立技术协同合作机制，臻宝

科技作为佰维存储零部件及耗材优先验证合作方，针对其 SiP、晶圆级先进封装

工艺，开放试样送测、上机适配快速通道，缩短认证导入周期。围绕先进封装高

制程、高良率工艺需求，联合开展定制化腔体零部件、CMP 等工艺耗材专项研

发与工艺迭代，实现技术成果双向落地应用，共同探索先进封装产线适用工艺耗

材的开发与量产。 

C、当面临资源有限的情况时，在充分沟通与协商的基础上，一方将在设备

/原材料供应、专业技术服务、市场渠道拓展等方面给予战略合作方支持，以维

护合作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促进双方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实现。 

D、任何一方所掌握的与合作相关的关键信息、商业机会或创新技术，在符

合法律法规及保密约定的前提下，应优先向对方披露并共同探讨未来合作方向，

以协助对方更好地规划战略布局、制定业务决策，满足其在合作进程中对于信息

对称与创新驱动的需求，共同提升双方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与应变能力。 

综上所述，海南南佰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

景的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海南南佰可协调佰维存储及其下属其他企业与发行人

开展战略合作并促进与发行人之间形成经营业务往来，具有发行人同行业或产业

链上下游的重要资源，能够增强发行人市场竞争力、促进发行人提升盈利能力。

根据《首发承销细则》第三章关于“战略配售”的规定，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的下属

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

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5）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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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海南南佰出具的说明函并经核查，长存产业投资基金（武汉）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存基金”）为发行人股东，本次发行前持有发行人

2.25%的股份，海南南佰控股股东佰维存储的全资子公司新疆芯前沿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为长存基金的有限合伙人，持有长存基金 4.8948%的份额。 

此外，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二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成电路

基金”）为发行人股东，本次发行前持有发行人 3.94%的股份，集成电路基金亦

为佰维存储的股东，目前持有佰维存储 5.0002%的股份。 

根据海南南佰的说明并经核查，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为其独立的决策结果，

履行了内部的审批流程，未受上述关联关系的影响，不存在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

输送的行为。 

（6）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海南南佰的银行账户余额、财务报表、出具的书面承诺并经核查，海南

南佰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认购协议的认购资金上限，其用于参

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为其自有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7）锁定期限及相关承诺 

海南南佰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12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海南南佰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及配售资格 

（一）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为参与科创板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与发行

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其中，

发行人在遴选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作为战略配售投资者时的具体筛选标准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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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备半导体产业链资源，可为公司带来稳定订单、产品验证机会与业务增

量。发行人优先选择晶圆制造、存储芯片制造、半导体设备及先进封装背景主体，

依托其产业体系优先推进公司产品导入与产线验证，实现精密零部件及表面处理

服务规模化应用，形成直接订单贡献。 

2. 在半导体设计及制造、高端设备、先进工艺领域具备深厚技术积累，有效

提升公司联合研发与技术迭代能力。公司将联动战投开展先进制程精密零部件协

同研发，持续优化产品洁净度、耐腐耐高温等核心性能；围绕刻蚀、薄膜沉积、

离子注入等设备真空腔体关键部件联合开发，优化结构设计与高端表面处理工

艺，提升产品适配性与运行稳定性。同时依托相关工业级控制技术资源，推进控

制板卡及运动控制系统的自研集成，优化生产制造工艺，实现生产环节降本增效，

提升盈利能力。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战略配售符合《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一条关于参与发

行人战略配售投资者选取标准的规定。 

（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和配售条件 

1、中证投资 

经核查，中证投资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中证投资出具《关于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战略配售相关事宜的承诺函》，承诺中证投资为中信证券的全资子公司，

为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符合《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条和第四十一条

规定的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承诺本次战略配售认购证券资金来源为中证投资

自有资金，符合本次战略配售投资方向及用途，且该等资金投资于本次战略配售

符合中证投资关于自有资金投资方向的相关规定；承诺中证投资为本次配售证券

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的情形，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承诺中证投资已开立专用证券

账户存放获配证券，并与自营、资管等其他业务的证券有效隔离、分别管理、分

别记账，未与其他业务进行混合操作，开立的专用证券账户仅用于在限售期届满

后卖出或者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向证券金融公司借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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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获配证券，不会买入股票或者其他证券，因上市公司实施配股、向原股东优

先配售股票或可转换公司债券、转增股本的除外；承诺中证投资获得本次配售的

证券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承诺不通过任何

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证券，限售期届满后，中证投资将依据中

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对获配股份进行减持；承诺

中证投资不会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

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承诺中证投资作为战略投资者不参与本次公开

发行证券网上发行与网下发行，承诺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

的证券；承诺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发行人、主承销商及主承销商律师

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应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信息不存在任何隐瞒、

虚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根据上述承诺函并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中证投资作为参与科创板跟投的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以及《首发承销

细则》第四十条和第四章科创板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的配售资格和配售条件相关规定。 

2、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 

经核查，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中信资管代表资管计划已与发行人

签署配售协议。 

中信资管作为资管计划管理人出具《关于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配售相关事宜的承诺函》，承诺中信资管接受发

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的委托设立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臻宝科技员工

资管计划符合《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

标准；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不存在《首发承销细则》第

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承诺资管计划作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代

表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持有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不存在接受发行人

公告披露外的投资者委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承诺中

信资管为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的管理人和实际控制主体，对臻宝科技员工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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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投资决策安排、相关股东权利行使安排、发行人股东大会表决的实施安排、

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的独立运营均具有实际支配权；承诺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

划用于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金均来自于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员工的自

有资金，且投资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关于自有资金投资方向的相关规定，参与发

行人战略配售符合管理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承诺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获得本

次配售的证券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不通过

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证券；承诺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不

参与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的网上发行和网下发行，承诺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

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证券。 

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全体份额持有人均出具《关于参与重庆臻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配售事宜承诺函》，承诺其委

托中信资管设立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其本人为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

员工；承诺其本人为本次配售证券的最终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

托或者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承诺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资

金均为合法自有资金，且该等资金投资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资管计划合同约定的

投资方向，不存在使用贷款、发行债券等形式筹集的资金参与战略配售的情况；

承诺其通过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获得本次配售的证券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限售期内将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该部分证

券，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证券，亦不会委托或转让或采取其他方式处置所持

有的本资管计划份额。 

根据上述承诺函并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作为发行

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符合

《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以及《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条关于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和配售条件相关规定。 

3、兆易创新、华虹投资、晶合集成、池州万业、电控产投、通富微电、海

南南佰 

经核查，兆易创新、华虹投资、晶合集成、池州万业、电控产投、通富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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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南佰已分别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的认购协议。 

兆易创新、华虹投资、晶合集成、池州万业、电控产投、通富微电、海南南

佰已分别出具《关于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的战略配售的承诺函》，承诺其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

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

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

购数量的发行人证券，符合《首发承销细则》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选取

标准、配售资格的要求的规定；不存在不适合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承诺本

次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该等资金投资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关

于自有资金投资方向的相关规定且已履行完毕内外部决策程序；承诺其为本次配

售证券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的情形，不存在受托参与或者以本主体作为平台募资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情况；承诺其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其下属企业，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最终由大型企业享有或承担；

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证券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承诺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证券；承诺其作为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不参与本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上发行和网下发行。 

根据上述承诺函并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兆易创新、华虹投资、晶合集成、

池州万业、电控产投、通富微电、海南南佰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和

《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条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和配售条件相

关规定。 

三、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相关禁止性情形 

经核查，发行人已出具《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之承诺函》（以下简称“《发行人承

诺函》”）。 

根据《发行人承诺函》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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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二条第（一）项“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

由发行人购回证券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的情形；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

《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二条第（二）项“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

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条件引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情形；本

次战略配售不存在《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二条第（三）项“发行人上市后认购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的情形；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首

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二条第（四）项“发行人承诺在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

证券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投资者存在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

与战略配售的除外”的情形；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二条

第（五）项“除本细则第四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证券，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

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的情形；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首发承销细则》第

四十二条第（六）项“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的情形。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中证投资、臻宝科技员工资

管计划、兆易创新、华虹投资、晶合集成、池州万业、电控产投、通富微电、海

南南佰战略配售证券不存在《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符合《首发承销

细则》第四十一条关于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选取标准的规定；中证投资、

臻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兆易创新、华虹投资、晶合集成、池州万业、电控产投、

通富微电、海南南佰作为战略配售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

条和《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条和第四章关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配售资格

相关规定，具备战略配售资格；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中证投资、臻宝科技员工资

管计划、兆易创新、华虹投资、晶合集成、池州万业、电控产投、通富微电、海

南南佰战略配售证券不存在《首发承销细则》第四十二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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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律意见经本所负责人及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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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臻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之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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